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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２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

园路

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

５

名，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董

事

４

名；发出表决单

９

份，收到有效表决单

９

份。

４

、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周才良先生主持。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７

项议案：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司总股本由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增至

７４４

，

７２７

，

４６０

股。

故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修改一：第六条 原文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元。”；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７４４

，

７２７

，

４６０．００

元。”

修改二：第十九条 原文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无其他种类股份。”；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４４

，

７２７

，

４６０

股，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４４

，

７２７

，

４６０

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修订稿）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本议案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对外担保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０３４

号文。

３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

案》。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０３５

号文。

４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董事周才良、葛亚飞、喻波、江挺候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０３６

号文。

５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董事周才良、葛亚飞、喻波、江挺候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０３７

号文。

６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

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文。

７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０３９

号文。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和《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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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２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监事

３

名，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监

事

２

名；发出表决单

５

份，收到有效表决单

５

份。

４

、监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余粮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５

项议案：

１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本议案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本议案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３

、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

案》。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４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激励对象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

订稿）》，激励对象张孝高先生既已离职，同意公司取消该等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５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

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本次预留期权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激励

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

《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授权安排核实后认为：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３

号》、《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要求，合法、有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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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提供如下

担保：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融资银行 担保类型

１

浙江盾安人工

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盾安禾田金

属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 １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诸暨支

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３

浙江盾安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４

合肥通用制冷设

备有限公司

４００

交通银行合肥高新支

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５

浙江盾安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诸暨支

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６

南通大通宝富风

机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开

发区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计

５４

，

４００ － －

上述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注册资本

３１９０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金属（泰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空调配件、燃气具配件、汽车农机配件、电子设备和部件、五金配

件、铜冶炼。目前主要从事截止阀、四通阀等空调制冷配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盾安禾田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

资产总额

１１３

，

１４８．６９ １２８

，

４６８．９７

负债总额

７３

，

７５４．９４ ８４

，

３０７．２２

净资产

３９

，

３９３．７５ ４４

，

１６１．７５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１８％ ６５．６２％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１５２

，

１４５．３３ ５２

，

７１９．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８

，

９７０．３８ ５

，

８９２．０８

净利润

１６

，

０１０．８９ ５

，

００８．２６

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 浙江盾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周才良，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主营进出口业务；批发零售：制冷设备、制冷

控制元器件等产品。

盾安国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

资产总额

７

，

２５４．３９ １４

，

０４４．７６

负债总额

６

，

０１６．０９ １２

，

５４０．１８

净资产

１

，

２３８．３０ １

，

５０４．５８

资产负债率

８２．９３％ ８９．２９％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４３

，

０５４．５０ １１

，

０６８．５５

利润总额

－２４．３０ ２６６．２８

净利润

１．７２ ２６６．２８

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合肥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２９

号四层，法定代表人葛亚飞，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

６１．８６％

的股权，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持有

３８．１４％

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

经营范围为军用空调及特种空调的设计制造、销售。

合肥通冷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

资产总额

４

，

０６２．６３ ４

，

５４８．０２

负债总额

２

，

７５２．３７ ３

，

２０４．２３

净资产

１

，

３１０．２６ １

，

３４３．８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７５％ ７０．４５％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４

，

０６１．７１ １

，

３１９．６０

利润总额

１８０．０７ ５．０６

净利润

１４６．１３ ４．３０

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制冷、空调、空气净化设备

及其他机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系统集成服务，节能工程的施工，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目

前主要从事商用中央空调、行业特种空调的制造与销售。

盾安机电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

资产总额

２８

，

８３６．５０ ３５

，

２６９．７０

负债总额

１７

，

２５０．２２ ２３

，

７２３．０９

净资产

１１

，

５８６．２７ １１

，

５４６．６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９．８２％ ６７．２６％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４４

，

０６０．８５ １０

，

１７４．９２

利润总额

４

，

９０６．０９ －１５８．４４

净利润

４

，

２１６．２６ －１３４．６７

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５

、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盛大道

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周

才良，注册资本

７７０

万美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大通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江苏大通风机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７％

的股份）持有其

７４．９％

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安装轴流风

机、离心风机、鼓风机及其他风机、消声技术产品、钢结构件、空调制冷设备、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及配套

件；非标准风机设计、技术咨询与服务。目前主要从事各类风机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大通宝富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

资产总额

２１

，

７６５．８７ ２２

，

９６１．１７

负债总额

１６

，

８０４．８０ １９

，

０８３．１８

净资产

４

，

９６１．０７ ３

，

８７７．９９

资产负债率

７７．２１％ ８３．１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１４

，

００５．５５ １

，

２７４．６０

利润总额

－１

，

１３１．３４ －１

，

０９７．６９

净利润

－８７５．０２ －１

，

０９７．６９

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２

、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在实际担保额度发生时做后续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目的

满足上述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开展国际贸易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

２

、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货款回笼质量较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且公司有

能力控制其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且本次提供担保的

子公司业务发展前景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信评级，故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本

公司的利益，同意本次对外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４

，

４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６０％

， 总资产的

１０．４２％

。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 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６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

，

４００

万元担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到期；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５０

，

２１２．６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４８％

，总资

产的

９．６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被担保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监管模式，以充分发

挥整体规模优势，降低财务融资成本。

为满足太原炬能再生能源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炬能”）、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通宝富”）以及公司今年收购的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临港”）与沈阳

水务热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水务”）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根据其实际资金使用规模，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为其提供财务资助，具体内容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具体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借款额度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提供财务资

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财

务资助最高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财务资助余额

２０１０

年核定

资助金额

２０１１

年度拟

资助金额

浙江盾安人

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太原炬能再生能源供热有限

公司

８

，

７４９．００ １

，

５４３．８８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

１２

，

８８６．６８ １２

，

８８６．６８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 － －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沈阳水务热源发展有限公司

－ － － 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１

，

６３５．６８ １４

，

４３０．５６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本公司向太原炬能、大通宝富、天津临港、沈阳水务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支付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和

间接相关的款项。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控股子公

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本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或贴现利率与被资助公司结算资金占用费。

４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一）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太原炬能

太原炬能，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付卫亮。本公司持有

５７％

股

权，付卫亮持有

３４．４％

股权，郝炜及吴广旭各持有

４．３％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污水源

热泵集中供热（冷）及供热（冷）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网安装、检修、代收费用；再生能源的信息咨询；新型节

能环保设备、节能环保技术、新型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推广及应用；中央空调设备的销售；劳务派遣。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５

，

４３１．７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０

，

６３４．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２４．６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４０．５４

万元。

２

、大通宝富

大通宝富，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资本

７７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周才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大

通持有其

７４．９％

股权，德国

Ｐｏｌｌｒｉｃｈ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ｅｎ ＧＭＢＨ

持有其

２５．１％

股权。大通宝富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安装

轴流风机、离心风机、鼓风机及其他风机、消声技术产品、钢结构件、空调制冷设备、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及配套件；非标准风机设计、技术咨询与服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

，

９６１．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３

，

８７７．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７４．６０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９７．６９

万元。

３

、天津临港

天津临港，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付卫亮，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盾安（天

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６％

股权，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４％

股权。天津临港经营范围：城

市供热；蒸汽，热水供应（应用水出外）；城市燃气经营（取得许可证后经营）；能源工程施工、线路管道及设备

安装；土木工程建筑施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６６．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４６．８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１８．１９

万元。

４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付卫亮，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盾安节能

持有其

５６％

股权，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４％

股权，沈阳亿光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股权。沈阳

水务经营范围：换热技术、热泵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水源热泵工程施工，机械设备安装，城镇供暖服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６３．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４６３．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

２１．８４

万元。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规定，财务资助对象涉及的少数股东付卫亮、郝炜、吴

广旭、德国

Ｐｏｌｌｒｉｃｈ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ｅｎ ＧＭＢＨ

、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沈阳亿光

年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鉴于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方资金实力有限，要求其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可操作性很

小，而公司作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必要为各子公司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财务资助。

三、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考虑到财务资助对象的经营状况、资产质量、偿债能力及信用等级等，独立融资的成本较高，而本公司

统一融资更具谈判权，能争取到更低的融资成本，以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的支出。

（二）财务资助的风险分析

财务资助对象太原炬能、大通宝富、天津临港和沈阳水务业务发展前景看好，收入来源可控，货款回笼

良好，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且公司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有能力控制其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因此，公司

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

鉴于盾安环境对下属子公司的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监管模式，以充分发挥整体规模优

势，降低财务融资成本。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太原炬能、大通宝富、天津临港和沈阳水务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

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根据实际资金使用规模，现提出对以上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资助额度总计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

元，此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财

务资助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或贴现利率结算资金占用费，因此我们认为此财务资助行为是公

允的、合理的。

而鉴于财务资助对象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范围之内。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财务资助的合计余

额为

１５

，

３２２．１０

万元，上述余额占

２０１０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７７％

。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或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

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的议案》，修订后的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

满足。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的

《关于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４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

１

，

３０５

万份，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６５

元；预留

１４５

万份，占首次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１０％

，预留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依法确定。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

日按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盾安环境

Ａ

股股票的权利。

二、对股权激励对象进行调整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激励对象张孝高先生离职，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激励对象因离

职、退休、丧失劳动能力及死亡，应取消其所有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因此取消张孝高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２００

，

０００

份，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相

应调整。

另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喻波等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包括岗位调整），但仍符合激励对象范围和授予条件的，则已获授股票期权不作变

更。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计划的

１

，

３０５

万股修订为

１

，

２８５

万股，调整后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激励对象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份）

１

周才良 董事长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江挺候 董事

／

副总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喻 波 副董事长

／

副总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何晓梅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王立君 人力资源中心总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赵华锋

ＩＴ

管理部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

王 靓 证券投资部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赵校军 热工与冷链事业部副总经理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

张胜昌 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杨飞程 制冷配件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

吴 兴 制冷配件事业部一厂厂长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楼家杨 制冷配件事业部销售总监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３

王炎峰 制冷配件事业部销售总监助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冯志维 制冷配件事业部供应链部长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倪红汝 制冷配件事业部财务部长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许银凤 公司子公司大通宝富企管部长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张庭云 公司技术中心技术总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宣伟星 制冷配件事业部质控部副总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屠伟女 制冷配件事业部三厂厂长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张新焕 制冷配件事业部四厂厂长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蔡培裕 制冷配件事业部五厂厂长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周建平 公司子公司珠海华宇总经理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３

沈成友 公司子公司天津华信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袁细妹 公司子公司安徽华海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姚海均 公司子公司苏州华越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魏建军 公司子公司内蒙光伏电力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刘 嵘 公司子公司国贸公司副总经理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８

戚植忠 公司子公司重庆华超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葛亚飞 董事

／

总裁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李建军 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宣 曙 公司子公司大通宝富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邓家伟 公司子公司盾安机电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乐细明 公司子公司合肥通冷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包先斌 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三、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激励对象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

订稿）》，激励对象张孝高先生既已离职，同意公司取消该等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

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的议案》，修订后的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

满足。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的

《关于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４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

１

，

３０５

万份，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６５

元；预留

１４５

万份，占首次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１０％

，预留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依法确定。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

日按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盾安环境

Ａ

股股票的权利。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激励对象张孝高先生离职，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

，

２８５

万份（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

二、本次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缩股、配股等情形，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

据本激励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共计

派发

１１１

，

７０９

，

１１９

元；以总股本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１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Ｑ＝Ｑ０×

（

１＋ｎ

）

＝１２８５×

（

１＋１

）

＝２５７０

万份

其中：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２

、行权价格的调整

（

１

）派息

Ｐ＝Ｐ０－Ｖ＝１８．６５－０．３＝１８．３５

元

其中：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Ｐ＝Ｐ０÷

（

１＋ｎ

）

＝１８．３５÷

（

１＋１

）

＝９．１８

元

其中：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拆细、派送

股票红利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拆细、派送股票红利后增加的股票比例）。

经过本次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５７０

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９．１８

元。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调整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

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调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

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的议案》，修订后的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

满足。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的

《关于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４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

１

，

３０５

万份，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６５

元；预留

１４５

万份，占首次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１０％

，预留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依法确定。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

日按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盾安环境

Ａ

股股票的权利。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激励对象张孝高先生离职，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

，

２８５

万份（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

二、本次预留期权简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和《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准。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２９０

万份。（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共计派发

１１１

，

７０９

，

１１９

元；以总股本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因此预留期权数量由原

１４５

万份变为

２９０

万份），是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量比

例的

１０％

。

三、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二）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对象、职务、数量：

序号 激励对象姓名 职位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份）

１

葛方根 热工与冷链事业部总工程师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

蒋宝龙 公司子公司内蒙光伏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

陈银君 公司子公司美国公司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

单宇宽 公司子公司泰国公司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施建辉 公司子公司泰国公司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

傅升锋 公司子公司内蒙光伏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

孙学工 公司子公司天津节能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

罗高成 制冷配件事业部二厂厂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冯宝惠 公司子公司泰国公司制造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王旭栋 公司子公司泰国公司技术课长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

杨茂齐 公司子公司内蒙光伏内控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王建芳 财务中心经理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３

吴平湖 财务中心主办会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郦先鲁 财务中心资金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程东 内控部审计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张燕飞 制冷配件事业部财务部副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肖华 公司子公司重庆华超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杨爱清 公司子公司太原炬能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余巢庆 公司子公司苏州华越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李丹 公司子公司安徽华海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胡小娇 公司子公司泰国公司财务副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姚美春 公司子公司南昌中昊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郑学枫 公司子公司盾安机电财务副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王兰 公司子公司合肥通冷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徐益女 公司子公司盾安换热器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曹景江 公司子公司大通宝富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王绍建 热工与冷链事业部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尹小彬 公司子公司内蒙光伏财务部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洪宽华 公司子公司珠海华宇财务部长

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三）预留期权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３０

元。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

董事会依法确定；行权价格不应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

１

）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１４．３０

元）；

（

２

）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为

１３．４３

元）。

四、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期权：

１

、公司应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应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二）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为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本次实施的

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本次预留期权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激励

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

《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授权安排核实后认为：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３

号》、《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要求，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

下：

１

、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本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且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经监事会审核，

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董事会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该授权日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以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

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４

、公司没有为激励对象依本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５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营者和股东

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本人认

为，公司本股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并同意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预留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授予的相关批准与授权、授予日确定、授予条件等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授予合法、有效。

八、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同时根

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按年进行

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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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

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４

：

００

（星期五）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会议进行投票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五）

７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８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８

号（滨康路与江陵路十字路口南）

２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３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资格证明文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法人股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

到公司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但是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８

号（滨康路与江陵路十字路口南）

５

楼。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晓梅、王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６

、

８７１１３７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１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８

号（滨康路与江陵路十字路口南）

５

楼

２

、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议案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议案

３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

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7

月

16

日 星期六


